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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丹 通
讯员 康萍）“咱小区终于有自
己的物业管理委员会了，社区
牵头居民参与，管理小区既有
章可循又符合实际，能及时解
决小区里的问题，真是太好
了！”11 月 5 日，家住小店街道
永康北路社区馨园小区的居民
于大哥高兴地和邻居聊天，感
叹小区有了自治管理新模式。

馨园小区于 2012年建成入
住，共有 5栋楼 156户居民。今
年 9月份，原物业企业履行完本
年度的服务时限后，因种种原
因退出，居民们希望通过自治
的方式管理小区。

接到居民申请后，永康北
路社区积极落实“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结合《小店区
无物业管理小区清零工作实施
方案》，通过街道指导、社区组
织、居民参与的工作理念，及时
为馨园小区成立了物管会，并
迅速进入良性运转，引得居民
纷纷称赞。

社区首先将原物业负责人
与居民代表请到一起，就物业
移交工作进行详细登记，随即

各项工作有序展开。网格员逐
一入户进行政策宣传，通过推
举单元长、楼长的方式成立筹
备组，并在小区公示栏张贴公
告，将物管会成员组成、选举方
式及候选委员的产生办法等事
项进行公告，居民通过自荐和
推荐报名后，筹备组对报名人
资格进行仔细审核，并将人员
名单予以公示，接着公示“物管
会委员选举办法”并认真答疑，
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

10 月 12 日傍晚 6 点，投票
选举在小区院内正式开始，顺
利产生了包括 3 名党员在内的
5位物管会委员，为下一步推进

“红色物管会”管理提供了充足
条件，社区党支部书记和网格
员也作为骨干力量成为该物管
会成员。大家表示，将在街道、
社区的指导下，集思广益、群策
群力，为小区居民排忧解难。
居民们说：“最近已经帮我们解
决了存在已久的房檐掉墙皮问
题，修缮的房顶看上去像崭新
的一样，院儿里的宣传版面也
换了新内容，‘自家人’办事效
率就是高，我们居民很满意。”

本报讯（记者 司勇）11月
5日清徐县消息，为进一步做好
山区林区封山禁火、禁牧工作，
提高全民防火意识，有效保护
森林资源，巩固生态绿化成果，
确保森林资源安全，从现在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在全县山区
乡镇（清源镇、马峪乡、东于镇）
所有林区实行封禁，平川乡镇
严禁焚烧秸杆废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
火条例》《山西省实施<森林防
火条例>办法》和《太原市森林
防火条例》相关规定，清徐县林
业、应急等部门将严查上坟烧
纸、燃放烟花爆竹、开山放炮；
吸烟、野炊、烤火、狩猎；烧垃

圾、烧草、烧秸秆等烧荒行为。
同时严查在铁路、公路和田间
的林网林带烧灰积肥，堆放秸
草及其他易燃易爆物品以及产
生火灾隐患的其他行为。森林
防火区内，违反上述规定的，由
林业及公安部门依法严肃处
理，并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对
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清徐县规定，对于确实需
要进入林区的人员、车辆一律
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并严格按
照批准的时间、地点、范围活
动；进入林区的车辆应当按照
规定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
器材，并接受工作人员检查。

本报讯（记者 韩睿
通讯员 田彩云）因处于集
中隔离期，不能祭奠亲人，马
老师非常伤心。中北大学社
区干部了解情况后，帮助马
老师购买祭奠物品，整个装
袋、写名字、回收全过程视频
连线，令马老师非常感动。

记者采访了解到，马老
师是新冠疫情次密接者，现
处于 14 天集中隔离期。她
的爱人去年离世，悲痛之中
的她眼看“寒衣节”到了，因
为集中隔离无法祭奠，孩子

又在外地上学，不知道如何
是好，在想了各种办法都行
不通后，11 月 4 日上午，她
把电话打到了中北大学社
区，希望社区能托人帮她在
十字路口烧纸。社区党支
部书记张真回电告知，根据
文明祭扫规定，不能在街头
烧纸，现在祭扫是把祭奠物
品放到祭扫环保袋里，统一
由社区回收送往集中焚烧
点，但马老师处于隔离期不
能外出，社区干部可以帮忙
采买物品。

马老师将自己想买的祭
奠物品的种类、规格和样式，
逐一告诉张真。当天中午下
班后，张真和社区干部王祥
霞放弃午休时间，根据马老
师的嘱咐，将祭奠物品逐一
买回，随后又通过视频连线
的方式让她一一过目，在马
老师确认无误后，装入了民
政局发放的统一焚烧袋，密
封写好姓名，存放等待回
收。在视频连线中看到这一
过程，马老师非常感动，连连
致谢，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本报讯 ( 记者 王丹
通讯员 郭六一 刘志琦)
11 月 5 日是中国传统节日

“寒衣节”，不少市民通过祭
祀寄托哀思。连日来，小店
区各街道、社区积极推进移
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倡
导广大居民以绿色、文明、
安全的方式进行祭扫，努力
营造文明祭祀的良好环境。

营盘街道各社区充分
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提
前部署工作人员在辖区各

街巷开展夜间禁烧巡查，对
不文明焚烧纸钱行为进行
有效劝阻，并倡导居民树立
文明意识，用环保低碳的方
式寄托哀思；为居民免费配
发 4000余个环保焚烧袋，并
引导居民将祭品装入袋中
封好口，送至统一收集点，
确保辖区居民都能够环保
安全祭祀。

黄陵街道五大龙沟村
党支部开展“寒衣节”文明
祭祀志愿服务。组织 27 名

志愿者张贴宣传《寒衣节文
明祭扫公告》，引导群众以
鲜花、网上祭奠等环保方式
追思先人，同时运用“固定
点位+全面巡逻”的方式积
极进行文明劝导，传承“尊
老、敬老、爱老、孝老”的传
统美德。在进行文明劝导
的同时，志愿者们对散落在
墓地周围的纸屑、饮料瓶、
食品包装袋等垃圾进行捡
拾，维护了墓地周围的环境
卫生。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陈
珊 通讯员 贾慧娟 李浩）两
家鸟店违反法律规定，非法收
购、出售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既涉嫌刑事犯罪，又破坏了
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以及生物
多样性。11 月 5 日，小店区检察
院消息，经该院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两名经营者和两名
买售者分别被一审判处刑罚、赔
偿生态修复费用，并公开赔礼道
歉。

今年 3 月 18 日，公安机关在
我市人张某经营的鸟店内，查获
未出售的鹩哥 17 只和已出售寄
养鹩哥一只。警方同时查明，张
某还向我省临县人刘某收购了
折衷鹦鹉一只、彩虹吸蜜鹦鹉两
只。

当天，公安机关又在河南籍

男子张某某经营的鸟店内，查获
未出售的画眉一只、非桃脸牡丹
鹦鹉两只。经查，张某某曾向重
庆人熊某出售过折衷鹦鹉一只。

经鉴定，两起案件的涉案鸟
类均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价值共计 14万元。

案发后，张某、刘某等 4人因
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被移送审查起诉。小店区检
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及
时发现了涉生态资源类公益诉
讼线索。检察干警在公安机关
取证的基础上，从生态资源遭受
损失、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等方
面着手，走访林业部门，发现张
某等 4人的行为不仅违反野生动
物保护法规定，涉嫌刑事犯罪，
同时也破坏了野生动物的生态
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致使国家

财产遭受损失。
随即，该院履行公益诉讼职

能，立案审查并对案件相关情况
进行公告。因公告期内未有法
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该院遂向小店区
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

10月 12日，小店区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这两起案件。检察机
关指控，4 名被告违反野生动物
保护法规，非法收购、出售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应以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刑事责
任。同时，检察机关请求判令 4
名被告人承担生态资源修复费
用，并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
道歉。

庭审中，4 名被告深刻认识
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当庭认罪

悔罪，愿意缴纳罚金并承担生态
修复费用，承诺今后带头学法守
法，宣传法律知识，以实际行动
呼吁身边爱鸟人士合法爱鸟。

法院一审以犯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分别判处张某等 4
人缓刑，并分别处以 1 万元到
3000 元不等的罚金；同时判令 4
名被告人支付相应的生态资源
修复费用，从 10.5 万元到 1 万元
不等；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
道歉。

收购出售“国宝”级鸟类被判刑
同时判令4名被告人支付生态修复费用

《刑法》第 341 条规
定，非法猎捕、杀害国
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
法收购、运输、出售国
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

因隔离不能亲自办 社区帮忙祭奠亲人

移风易俗“寒衣”暖 文明祭祀树新风

11月5日，桥东街道新街社区，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收集来的环保祭祀袋，准备集中焚
烧。当日是传统节日寒衣节，文明、绿色已经成为市民祭扫活动的共识。 张昊宇 摄

清徐县开启封山禁火工作

小区成立“物管会”
居民有了“娘家人”


